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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交通为重，交通的信号和标识都是特定的指示和命令，

各有各的寓意，并且是经过立法颁布使用的。但是这些交通

规则不仅带给适用者许多困惑，而且也使执法者难以理喻。 

一位司机压过黄色的实线行使，交通警察穿过马路对其进行

查处：“您好!司机先生，您压了双实线，罚款50元。”司机

问：“双实线怎么不能压呢？它就在路面上嘛。”警察说：

“实线是不能压的，它就像道路中间的一堵墙。”司机说：

“哪它是墙你怎么从上面走过来了呢？”警察语塞，感觉好

像自己掉进了自己的陷阱。 之后，也不知道是否经过立法修

改，城市的许多交通道路开始在黄色实线上建墙。最初是绿

化隔离带、塑料隔离桩，水泥隔离墩、铁制隔离桩。但是凡

是虚拟的、可移动的实物都难以约束适用人，于是城市道路

中间又不惜代价的建起了一堵一堵铁墙、水泥墙。 我家旁边

的道路中间开始就修了一堵水泥墙，但是马路两边的行人总

是自行翻越。后来又修了一个空心水泥墙，中间填土作绿化

，但是人们仍可翻上墙、穿过绿篱通行。不久，我看到在人

们穿过的绿篱中间又扎扎实实加了一堵透明的铁墙，两边的

行人只有望墙兴叹！ 墙多了城市自然变得很难看，从另外一

个角度看，墙和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墙”不仅折射出立

法者和执法者对现行法律被执行的信心??如果法律不是一堵

真实的“墙”，人们就不会信守；同时也折射出相对人对是

否信守法律的一种态度??如果法律不是一堵“墙”我就不会



去遵守，什么红灯了、实线了，就是面对这堵墙心里也是不

服气的。 对于此案显见的法律博弈，我想到的不是市民的文

明程度，而是：虽然法律属于所谓的上层建筑，但它却不是

高级的意识形态，如果再把法做成低级的实物，那么法律还

有何尊严？法律是为人服务的，一切法的制定应源于对人的

尊重，对人尊重的习惯当源于国民的基本道德和社会的普遍

文明，当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文明之时，人们即会凭籍内心去

认同法的价值，法律自会得以信守。守法当以德为先，因为

无德何以有信 ，无信何以守法，而在官与民的德行表率中，

尤以官德为先。（上文原标题为《法律是“一堵墙”吗？》

） 10月10日，笔者围绕交通执法现象写了前述小文《法律是

“一堵墙”吗？》这篇小文是想阐述探讨多年来现实法制建

设的误区与困局。同时还可以引发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民间社会建设之于和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鼓励民间社会自

主意识的培养，唯是如此官德和民间道德意识才能自觉苏醒

，和谐社会才能方兴未艾。 前述小文以城市交通为例揭示了

立法与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魔道相争的负效应现象，即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这种现象似乎符合人性本恶思想派别惯常持

有的观点，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必须从人性本恶的

角度出发去制定法律才能预防人的违法与犯罪。对此，人们

还可举出2个惯常认同的法制案例加以支持：“一是新加坡是

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洁社会，人们十分守法，有研究者认为，

原因是新加坡的立法前提设计十分严谨，犯罪成本代价高昂

。立法专家在立法时是把每一个官员都当成腐败分子来预防

的，所以法制建设很成功。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航空安全的立

法，搭剩飞机时，每位乘客都必须接受安全检查，研究者认



为航空安全的立法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罪犯来设计的。这

种观念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于是，法律必须建成“一堵

墙”，法制必须有能力去扼制每一个人的罪恶，成了社会管

理者的一种潜意识。 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上来，法制得到恢复和重建后，法制被当做了社会健康发

展的保障。社会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我国法

制尚不健全，给某些人钻了漏洞”。似乎法制一旦健全，社

会就会百毒不侵，国家就会昌盛富强。 近年人们通过媒体了

解到很多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大案要案，涉及房地产、医疗

、社保、矿难、黑煤窑、淮河污染、太湖污染、官员腐败案

件。这些案件在公开查处诉诸媒体的案件原因分析中最常见

的结论是：现行法制尚不健全，某中情况下权利缺乏监督制

约。2007年10月4日，南方都市报作了《安徽阜阳10余法官落

马牵出律师行贿案》的报道，10月8日，韦中华先生在贵报发

表了《自由截量权何以沦为合法伤害权》的评论，文章指出

：“在司法程序不规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请托与金钱背后

起作用，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沦为‘合法伤害权’”

。其中提到诸如阅卷和交换证据的问题，作者并认为“在程

序不规范的司法环境中，这就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局面：即便

寻求正常的法律判决，也需要请托送礼花高代价来达到。”

呼吁“在法律规则与自由裁量权共存的情况下，执法程序应

进一步规范，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力，以减少人为的干涉，

从而减少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将其戴上更细密的制

度笼头。”我们没有能力对类似案件分析作出统计，但类似

的总结似乎正在不断加强我们对现行法律的怀疑，并促使我

们希望把法律建成“一堵墙”。 《安徽阜阳10余法官落马牵



出律师行贿案》是典型的司法腐败案件，涉嫌违法的是法官

和律师，相对其它公民来说他们是国家法律操作层面上的专

业人员，不可以法盲评论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行法律制

度是否在程序上赋予了法官去“合法伤害”当事人的自由裁

量权呢。《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

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

当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我们熟知“公平原则”是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具有良

好的道德操守和基本法律素养的法官应当深刻领会公平原则

在司法审判中的具体体现。以《安徽阜阳10余法官落马牵出

律师行贿案》中交换证据为例，依法若阜阳某法官收到一方

当事人证据后必须依法及时对等的满足对方当事人查阅相关

证据材料的权利，否则当事人有权延请查说证据材料的时间

。不仅如此，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给双方当事人充分对等的

举证机会，质证机会，答辩机会,“有平等的诉讼权利”甚至

应体现在发言机会（次数）的均等上。 在我看来在现行法律

体系中，民事诉讼的程序是规范的，并且适于操作。人们必

须注意的是，在我们反复寻找法律疏漏的同时，我们还需要

看到，就中国当今的司法，不论就立法数量和基本质量而言

都可谓慰为壮观、堪称先进。但是在法律制度的执行和操作

上却常常被所谓“自由裁量权”任意扭曲，由于扭曲的普遍

进而误导了大众甚至误导了社会管理者。一个法官可以用一

个小小的证据交换环节去颠覆法律所遵循的公平的基本原则

，一名律师为了履行正常的证据交换职责而要和法官建立特

殊的关系，那么我们把法律再建成“一堵墙”又奈何他焉？

！法律只是一个工具，运用工具的人是关键。 前面我们提到



这样的人应当是具有良好道德观念和基本法律素养的。只有

这样的法官才能尊重执行既有的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不详

尽之时，以敦厚的道德和敬业精神公正的自由裁量所受理的

案件。一个好的法官可以修缮不好的法律，一个坏的法官可

以破坏好的法律。 人天生需要温暖、食物、阳光、清新的空

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据此可以认为人性本善；由于获得

上述资源占有机会不均等，因此人要竞争，有私欲，人性有

恶。当善得到张扬的时候，法律可以只是一个符号，足以实

现调整规范约束社会的目的；如果恶行膨涨，法律这堵墙也

难以抵挡罪的泛滥。如果说法律是刚性的，道德是柔性的，

刚柔必须相济，在刚性膨胀的时期必须要道德的救济。因为

“刚自取折，柔自取束”。 在现代社会管理框架下每一个人

都须接受法律的规范和调处，立法、司法、执法的人均需要

良好的道德操守和基本的文明素养。据此，我们再次要说守

法当以德为先，无德何以有信，无信何以守法，在官德和民

德的道德示范中尤以官德为先。德兮归来！ （作者：秦亚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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